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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４５条第３款所确立的个人信息转移权将信息传输关系限定在信息处

理者之间，有必要对第４５条第１、２款规定的复制权进行扩张解释，证立出可维护个人积极地位的个人

信息接收权。个人信息转移权与个人信息接收权构成了完整的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在权利内涵方

面，应结合个人信息保护整体法律制度安排和可携带权的创设意义，从权利主体、义务主体、权利客

体、法律效果和行使条件等角度解释分析此权利。在制度体系建构方面，可携带权彰显了数据共享体

系中的个人主体地位，其制度构建应当以场景为依托、以试验为理念不断完善和调整；其中，持续性携

带模式和个人信息管理系统对于权利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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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保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审议时才写入“个人信息可携

带权”，因其未出现在前两次审议稿之中，此权利的构成、内涵以及对数据要素市场的影响、所需的配

套制度建设等问题未能在立法阶段得到充分讨论，需留待今后的法规、规章等予以细化。但我国既有

的研究文献尚无法对权利的内涵和制度建设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撑。现有研究主要以欧盟《通用数据

保护条例》（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ＤＰＲ）第２０条为对象，介绍权利主体、保护范围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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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履行方式等内容，兼议制度目标和权利效果，在此基础上提出本土化方案。〔１〕整体上，研究对象

是域外的，研究目标在于辨析权利背后的制度意义，从而分析我国是否应当确立该权利。但现今，

《个保法》第４５条已确立此权利，在尊重立法选择的前提下，有必要将研究重点从“是否需要确立

此权利”转为“如何落地此权利”。〔２〕鉴于此，本文将在《个保法》的框架中对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内

涵进行系统性的规范阐释；在此基础上，将之置于个人信息保护法体系结构内进行制度审视。〔３〕

在正文讨论之前，有必要先理清“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相关概念表达之间的关系。在《个保法》出

台之前，我国理论研究中惯常使用的是“数据可携权”“数据携带权”“数据可携带权”这三种表述，这是

对ＧＤＰＲ第２０条“ｒｉｇｈｔｔｏｄａｔａｐｏｒｔａｂｉｌｉｔｙ”的直译。不过，这些概念表达在我国语境下并不恰当，因为

该权利的客体实际是那些已识别或者可识别到自然人的个人数据，即排除了同样具有可携带性的非

个人数据。例如，《数字内容指令》和《数据自由流动条例》分别对Ｂ２Ｃ和Ｂ２Ｂ关系中的非个人数据如

何携带做出了规定。类似地，我国公共数据开放制度同样包含了数据可携带理念，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发

布的《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提出：“推动政府部门和公共企事业单位的原始性、可机器读

取、可供社会化再利用的数据集向社会开放。”因此，为与非个人信息或者非个人数据携带相区别，

应在用语上强调信息的可识别性。但此处进一步区分个人信息和个人数据则没有实质意义，因为

数据和信息在计算机和网络领域通常指向同一对象，尤其是在个人信息可携带权中，可携带的个

人信息只能以数据的形式流转。〔４〕为尊重不同法域的概念选择，本文在我国研究语境中使用“个

人信息可携带权”，涉及比较法内容时使用“个人数据可携带权”，两者具有同等含义。

本文首先对《个保法》第４５条第３款进行解释，认为其只确立了个人信息转移权，缺乏个人信

息接收权这一分支构造，提出对复制权进行扩张解释以使权利构造更加完整。在此基础上，第二

部分从权利主体、义务主体、权利客体、法律效果和行使条件等方面对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适用要

求进行了系统性阐释。最后一部分从实践的角度，分析了个人信息携带活动的体系定位、基本理

念、实践模式、实现机制等制度构造问题。

二、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权利构造之辨

（一）关于个人信息接收权成立与否的问题

在欧盟，个人数据可携带权由两部分构成：个人数据接收权（ａｒｉｇｈｔｔｏｒｅｃｅｉｖ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和个

人数据转移权（ａｒｉｇｈｔｔｏ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ｏｎｅｄａｔ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ｔｏａｎｏｔｈｅｒｄａｔ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前

者指数据主体有权请求数据控制者以结构化的、通用的、机器可读取的形式，将数据主体本人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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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研究可参见汪庆华：《数据可携带权的权利构造、法律效果与中国化》，载《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２１年

第３期；金耀：《数据可携权的法律构造与本土构建》，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４期；丁晓东：

《论数据携带权的属性、影响与中国应用》，载《法商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１期；邢会强：《论数据可携权在我国的引

入———以开放银行为视角》，载《政法论丛》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有调查指出，当前只有不到四成Ａｐｐ落实了个人信息可携带权，Ａｐｐ提供的个人信息副本的内容和方

式也存在很大问题。参见南都个人信息研究中心：《Ａｐｐ超频率调用权限情况严重　仅一成承诺提供个人信息转

移服务》，载腾讯网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９日，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ｑｑ．ｃｏｍ／ｒａｉｎ／ａ／２０２１１２１９Ａ０１ＰＡＶ００。

截至目前，《个保法》出台后的专门研究也未在我国法律框架下对个人信息可携带权进行系统性解释。

例如，参见杜小奇：《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检视与适用展开》，载《河北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６期；郭江兰：《数据可携带权

保护范式的分殊与中国方案》，载《北方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参见梅夏英：《信息和数据概念区分的法律意义》，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个人数据传输给自己，数据主体可再将这些数据提供给其他数据控制者（Ｂ２Ｃ２Ｂ关系）。后者指在技

术可行时，数据主体可要求数据处理者直接将其个人数据传输给另一数据处理者（Ｂ２Ｂ关系）。〔５〕

本文将向外传输个人数据的一方称为数据控制者Ａ（在本土语境中，称为信息处理者Ａ），将接收

个人数据的一方称为数据控制者Ｂ（在本土语境中，称为信息处理者Ｂ）。于是，两种个人数据传递

路径可简约为：① 数据控制者Ａ→个人→数据控制者Ｂ；② 数据控制者Ａ→数据控制者Ｂ。
〔６〕

《个保法》出台后，多份专家解读意见均认为第４５条第３款确立了中国版“个人信息可携带权”，

甚至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审议结果的

报告》亦是如此。〔７〕准确地说，该款确认的个人信息传递路径是“信息处理者Ａ→信息处理者Ｂ”，对

应的是欧盟“个人数据转移权”。遵从《个保法》的规则表达，本文称之为“个人信息转移权”。那么，我

国是否存在对应的第一分支———“个人信息接收权”，是规范释义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

截至目前，我国立法上是否存在个人信息接收权这一问题尚未得到专门的、充分的讨论，既有分

析多数是在《个保法》的释义书中简略带过，没有对其详加探讨。有研究认为，《个保法》第４５条第

３款以充实个人知情权为归依，不存在竞争法上的考量，因而我国不承认个人信息接收权；〔８〕也有研

究默认我国存在此权利；〔９〕还有研究将之等同于查阅复制权；〔１０〕一些研究中甚至径直忽略此权

利。〔１１〕对此，首先应当明确的是，《个保法》第４５条第３款不包含个人信息接收权这一分支。该条款

明确承认的是将个人信息从一方信息处理者转移至另一方信息处理者的权利，没有承认本人对信息

的接收权。若强行认为本人可以指定自己作为信息处理者，将与第７２条第１款“自然人因个人或者

家庭事务处理个人信息的，不适用本法”直接冲突。并且，学界虽未对《个保法》所规范的信息处理活

动的内涵及对应的信息处理者的范围达成一致，但初步的共识是：那些显现出非对称权力结构的信

息处理行为才需要受到《个保法》的规范，并应当通过向个人赋权的方式以达到权力制衡目的。〔１２〕如

此，信息处理者应当是法律上或事实上处于“权力”一端的组织（少数情况下包含自然人），作为信息主

体的本人不应包含入内，否则将扰乱《个保法》所预设的“个人—信息处理者”这一制衡结构。

遍寻《个保法》中有关个人权利的规定，复制权与个人信息接收权的行为模式最为相似，两者

均是个人从信息处理者处获取个人信息。尽管复制权的立法原意并没有明确地促进个人信息可

携带之意图，但可以并且有必要通过扩张解释证立出个人信息接收权。

（二）复制权原意之探讨

查阅与复制在我国法律中长期被视为密切联系的、前后衔接的两个行为：从原理上看，复制行

为的本质是将查阅结果固定、保存，使行为人可在不访问原件的前提下，随时、反复地阅读相同内

容。例如，《民法典》第２１８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查询、复制不动产登记资料，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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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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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犺犲犇犻犵犻狋犪犾犈犮狅狀狅犿狔，Ｃｅｎｔｒｅ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Ｊｕｎｅ２０２０，ｐ．１８ １９．

在欧盟法上，该权利的义务主体是个人数据控制者，而在我国法上是个人信息处理者，控制者和处理者

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问题，本文不对此展开讨论。相关研究可参见程啸：《论个人信息共同处理者的民事责

任》，载《法学家》２０２１年第６期，第１８—２３页。

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

告》，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７日。

参见张新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释义》，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３６１—３６２页。

参见龙卫球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２０２—２０６页。

参见王锡锌：《个人信息可携带权与数据治理的分配正义》，载《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６期，第６页。

参见程啸：《个人信息保护法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３４２—３４６页。

参见王锡锌：《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及展开》，载《中国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１４６—１４８页；丁晓东：《个

人信息权利的反思与重塑：论个人信息保护的适用前提与法益基础》，载《中外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３４１—３４５页。



记机构应当提供。”结合中文语意，“复制”有两个要点：第一，复制的内容应与原版内容一致；第二，

副本独立于原版存在，但副本和原版格式无需相同。〔１３〕

就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而言，《民法典》第１０３７条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规定个人享有查阅、复制

权。《个保法》第４５条第１、２款也沿袭了《民法典》的规定，明确个人有权向个人信息处理者请求查

阅、复制其个人信息。可以认为，《个保法》延续了上述传统“复制”概念的两个要点。具体而言，

《个保法》中复制权的原初含义应是个人可以向信息处理者请求获得其正在处理的相关个人信息

副本，所复制的内容与查阅获得的内容是一致的；〔１４〕副本应当以固定的、书面的、自然人可阅读的

形式存在，可以是纸质的或者电子的形式。

再从权利设置的直接目的来看，参与立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杨合庆认

为，查阅、复制权的定位是实现个人知情权。〔１５〕正如学者所言，确立此权利是用“以确保自然人对

其个人信息的知情权和保持应有的控制，避免因为非法收集、处理而致其人身财产权益遭受侵

害”。〔１６〕而且，从行为逻辑上看，查阅、复制权也是实现更正权、删除权、规则解释说明权等一系列

个人权利的在先权利。〔１７〕基于“知情权”的定位，个人所复制的信息是否可被其他信息处理者再

次利用，并没有被直接地、明确地纳入立法者的考虑范畴。

所以，复制权的原意与欧盟个人数据可携带权的第一分支“个人数据接收权”区别较大。后者

的客体是数据主体主动提供的信息，载体是结构化的、通用的、机器可读取的形式。对载体做出特

别要求，是因为个人数据可携带权意欲确保复制获得的数据可直接被个人或其他数据控制者通过

计算机读取并再次利用。但我国复制权的载体没有这样的要求。事实上，查询、复制权与ＧＤＰＲ

第１５条规定的个人数据可获得权（ｒｉｇｈｔｏｆａｃｃｅｓｓｂｙｔｈｅｄａｔａｓｕｂｊｅｃｔ）高度相同。ＧＤＰＲ规定个人

有权获得有关数据主体本人的个人数据及相应的处理信息。第１５条第３款要求数据控制者为数

据主体提供正在处理的个人数据的副本，且当数据主体以电子形式提出请求时，应采用通用的电

子形式提供副本。欧盟个人数据可获得权指向的内容是：“告知—同意”规则中应向特定个人公开

告知的内容及实际处理结果，以确保处理过程透明。这与《个保法》第４５条查询、复制权的定位是

相同的，只是我国对权利客体和副本获取方式没有做出如此细致的规定。

（三）确立个人信息接收权的必要性

个人既然有权请求个人信息在信息处理者之间转移流通，本人却不能以机器可读的形式获

取、进而利用分析个人信息，这样的个人权利无疑是“跛脚的”。一般认为，创设个人信息可携带权

的目的有二：一是充实个人在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提升个人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二是通过促进

数据流通，缓解已经产生的平台数据垄断问题，改善市场竞争秩序。〔１８〕也有学者的观点与之相

·２６·

交大法学　２０２３年第２期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著作权法》第１０条第１款第５项有关著作权人“复制权”的定义就体现出这两个要点，“复制权，即以印

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数字化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

就权利客体而言，虽然法律未明确规定，但结合第４５条第１款的“但书”所转引的法条，可认为客体可扩展至

处理信息，因为这两个条款是关于在何种情形下，信息处理者无需事前向个人告知信息处理事项或规则。既然法律对个

人无法查询、复制的处理信息做出了明确的例外规定，那么从反面推断，这些处理信息原则上可在事后查询、复制。

参见《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哪些亮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解读来了！》，载中国经济网２０２１年８月

２０日，转载自经济日报新闻客户端，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ｅ．ｃｎ／ｘｗｚｘ／ｇｎｓｚ／ｇｄｘｗ／２０２１０８／２０／ｔ２０２１０８２０＿３６８２９８９５．ｓｈｔｍｌ。

见前注〔１１〕，程啸书，第３３７页。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释义》，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２０５页。

参见杨合庆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释义》，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第１１５页；见前注

〔１０〕，王锡锌文，第７—１０页。新加坡２０２１年确立的数据可携带权的目的同样是这两个。Ｓｅ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Ａｃｔｏｆ２０２０，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６Ｇ．



左，认为该权利“无意于个人信息流动与市场竞争秩序建构”，只是意在丰富个人权利保障渠

道。〔１９〕无论如何，为个人赋权、提升个人在信息处理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是不容置疑的目标，这也

是将此权利写入《个保法》的重要初衷。〔２０〕于此，若不承认个人信息接收权，就意味着只承认个人

信息的Ｂ２Ｂ形式而放弃了Ｂ２Ｃ２Ｂ形式，结果只能是：在实质利益分配层面，数据利用收益由企业

直接享受，信息主体享受的则是因数据被激活和反复利用而反射产生的消费者福利，这反而会进

一步加剧“个人利益—信息处理者利益”“信息保护—信息利用”这两组关系的失衡。

此外，个人信息接收权为个人保留了一个远离网络空间的间隙，这是个人信息转移权所不具

备的功能。在个人信息接收权中，个人可以先从Ａ处接收已被采集的个人信息，然后向Ａ行使删

除权，抹去留存在Ａ处的个人信息，并暂时不向新的信息处理者Ｂ传送个人信息。此时，被携带的

个人信息只保留在个人处，Ａ和Ｂ都不能启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个人可以在一定时间后再将这

些个人信息携转给Ｂ。相对地，个人信息转移权没有提供暂停的机会，信息处理者Ｂ立即接续信息

处理活动，或者Ａ、Ｂ同时进行处理活动。不可否认，在互联互通的时代，进入互联网已是接近必然

的生活方式，但正因如此，一个暂停的机会反而显得更加珍贵。

在比较法上，其实ＧＤＰＲ中“数据控制者Ａ→个人→数据控制者Ｂ”这一传递链条才是真正有

法律效力的个人数据可携带权；“数据控制者Ａ→数据控制者Ｂ”只是倡导性的，且仅限定在技术可

行的条件下，如ＧＤＰＲ引言第６８条只是鼓励而非强制要求数据控制者开发互操作性系统。在美

国，《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ｃｔ，ＣＣＰＡ）也只承认Ｂ２Ｃ２Ｂ这种传递

方式，个人信息“可以通过快递或者电子形式传递，并且当以电子形式传递时，格式应当是可携带

的（ｐｏｒｔａｂｌｅ），并且在技术可行的背景下，应当是容易使用的（ｒｅａｄｉｌｙｕｓｅａｂｌｅ）”。
〔２１〕

从立法意图观察，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个保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提出，“为方

便个人获取并转移其个人信息，建议借鉴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增加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规

定”。〔２２〕其中，“获取并转移”可以理解为个人获取并由个人进行转移（即个人信息接收权），也可以理

解为个人获取以及个人请求信息处理者转移给其他处理者（即个人信息接收权和个人信息转移权）。

无论何种解释，立法者也有意确立个人获取本人个人信息的权利，只是最终没有明确体现在法律文字

中，而扩张解释正是“当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过于狭窄，不足以表现立法意图，体现社会需要时，对法

律条文所做的宽于其文字含义的解释”。〔２３〕综上，对复制权进行扩张解释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而且，补充设立个人信息接收权这一分支没有过度增加个人信息可携带权中的技术要求。“信息

处理者Ａ→个人→信息处理者Ｂ”仅要求信息处理者Ａ以计算机通用的、机器可读的形式提供数据，

个人是否有设备和技术能力利用这些数据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第二种情形“信息处理者Ａ→ 信

息处理者Ｂ”，信息处理者Ａ既可以向处理者Ｂ发送与前一情形相同格式的数据，也可以使自己的

数据处理系统与Ｂ系统具有互操作性。第一种情形所需要的技术条件已然包含在第二种情形中。

（四）复制权扩张解释的基本思路

复制权和个人数据接收权之间的勾连一直颇深。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５日欧盟理事会提出的ＧＤＰＲ

·３６·

蔡培如 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规范释义及制度建构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见前注〔８〕，张新宝书，第３６１页。

参见王利明、丁晓东：《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亮点、特色与适用》，载《法学家》２０２１年第６期，第４—

５页。ＳｅｅＯｒａｌＬｙｎｓｋｅｙ，犃犾犻犵狀犻狀犵犇犪狋犪犘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犚犻犵犺狋狊狑犻狋犺犆狅犿狆犲狋犻狋犻狅狀犔犪狑犚犲犿犲犱犻犲狊牽犜犺犲犌犇犘犚犚犻犵犺狋狋狅

犇犪狋犪犘狅狉狋犪犫犻犾犻狋狔，４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７９３，８０９ ８１４（２０１７）．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ｃｔ（“ＣＣＰＡ”），Ｃａｌ．Ｃｉｖ．Ｃｏｄｅ§１７９８．１００（２０２０）．

见前注〔７〕。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２０２１年重印），第２９７页。



建议稿就曾将复制权写于个人数据可携带权之中，〔２４〕欧盟议会的“一读稿”也将个人数据接收权和

查询权合并为“数据主体查询和获取数据的权利（ｒｉｇｈｔｔｏａｃｃｅｓｓａｎｄｔｏｏｂｔａｉｎｄａｔａｆｏｒｔｈｅｄａｔ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
〔２５〕在我国，《信息技术安全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ＧＢ／Ｔ３５２７３—２０２０）（以下简称《个人信

息安全规范》）也试图将两者合并———“根据个人信息主体的请求，个人信息控制者宜为个人信息主体

提供获取以下类型个人信息副本的方法，或在技术可行的前提下直接将以下类型个人信息的副本传

输给个人信息指定的第三方”，其中，权利客体被限定在个人基本资料、身份信息、健康生理信息和教

育工作信息。存疑的是，此规定没有要求副本形式应当对新的信息处理者所开展的数据利用行为

是友好的。实际上，从所列举的四项个人信息内容观察，这些可获得副本的信息基本是证明个人

身份、能力以及健康状况这些具有高度人身属性的信息，这些信息在我国有密集的使用场景、持续

的利用价值。因此，这一权利的创设目的与欧盟的个人数据可携带权相当接近。〔２６〕《个人信息安

全规范》或许在意图上尝试将“复制权”升级为欧盟的个人数据可携带权，只是在规范上没有压实。

从理论逻辑上看，个人信息接收权的权利范围可被囊括进复制权之中。既然以满足知情权为

目的，复制权应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不公开的事由限定在公开将致使处理目的无法达

成的情形，或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第三人重要的人身、财产权益造成损害。相较而言，可携带

的数据范围小于可复制的范围，因为数据携带的本质是对数据的实体利益价值进行分配，可携带

数据的范围应当根据利益分配政策有所调整。〔２７〕但毫无疑问的是，可携带的个人信息一定是当

事人可知情的，那些不允许当事人知晓的个人信息及其处理情况自然不可再被其他处理者商业化

利用。

个人信息接收权和传统复制权之间的差异关键在于义务履行方式，对此，可以通过扩大解释

副本的形式寻找个人信息接收权的形成空间。〔２８〕已有学者敏锐地指出，“若复制的是由文字组成

的信息，则主要实现个人知情权；若复制的是底层代码组成的数据，那么在实践中就可能演化为中

国版‘数据可携带权’”。〔２９〕也就是说，当个人请求信息处理者以自然人可以阅读的文字形式向其

传递个人信息时，对应的是知情权，属于传统的、狭义的复制权；而当要求个人信息以结构化的、机

器可处理的、通用的代码形式传递时，对应的是个人对个人数据的利用权益，属于经扩张解释形成

的个人信息接收权。〔３０〕这两者构成了广义复制权。

有观点认为，“查阅权、复制权在文义上都充满了前互联网时代的意涵，信息主体并不会像查阅账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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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ｆｏｒａ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ｎ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Ｆｒｅ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ｕｃｈＤａｔ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２０１２）１１ｆｉｎ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１２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４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ｆｏｒａ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ｄｏｎｔｈｅ

Ｆｒｅ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ｕｃｈＤａｔ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 （２０１２）００１１ Ｃ７ ００２５／２０１２ ２０１２／

００１１（ＣＯＤ）），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５．我国有研究指出，个人数据可携带权曾因各种怀疑和指控，一度在欧盟的草案中被取消，这

种理解可能是不准确的，见前注〔１〕，丁晓东文，第７５页。

见前注〔１８〕，杨合庆书，第１１８页。

见前注〔１０〕，王锡锌文，第１４页。

参见程啸、王苑：《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查阅复制权》，载《法律适用》２０２１年第１２期，第２１页。

许可：《数据权利：范式统合与规范分殊》，载《政法论坛》２０２１年第４期，第９４页。

尽管本文在同等意义上交替使用个人数据和个人信息，并且过去的法律文本对两者没有清晰的认识，但

《数据安全法》第３条第１款正式将两者确认为载体与内容的关系。参见韩旭至：《信息权利范畴的模糊性使用及其

后果———基于对信息、数据混用的分析》，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１期；见前注〔４〕，梅夏英文，第１５３页。



簿一样去信息处理者那里查看自己的个人信息”，建议将复制权直接明确为信息主体以可携带的、通

用的、机器可读的形式获取个人信息副本。〔３１〕本文不赞同直接替换，而是主张扩张解释复制权。首

先，信息和数据两种呈现方式锚定的是不同的目标人群和目的。信息可供自然人直接阅读，传递信息

的目的在于让接收方了解某些事实或观点；数据则无所谓个人是否可读懂，其价值在于让机器、算法

加工处理以产生决定或做出反应。其次，的确，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数字化逐渐从一种可选

择的生活、工作方式演变为接近于必需的生存方式，但仍然存在着一批数字弱势群体，他们有权通过

最原始的、前互联网时代的形式了解个人信息被处理的情况，满足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最为长久和基本

的公开原则。〔３２〕概言之，将复制权扩展为传统复制权和个人信息接收权两部分，并分别对应不同的

权利创设目的、权利客体、义务履行方式，是当前在尊重立法原意的基础上，最为稳健的解释路径。

要而言之，《个保法》第４５条第３款确立的“个人信息转移权”与上一部分已证立的个人信息接

收权共同构成了中国版的个人信息可携带权。

三、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适用要求

上一部分证立的个人信息接收权与个人信息转移权的区别在于信息携转方式，两者在主体、

客体、法律效果和权利行使条件等方面是相同的。鉴于该权利从ＧＤＰＲ提出至今不过若干年，有

关权利实践的比较法根基并不深厚，在我国更是首次引入，因而《个保法》第４５条第３款授权网信

办对权利实践问题做出具体规定。本部分就将该权利置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框架下，剖析权

利内涵，以供今后制定执行规则、标准时参考。

（一）主体认定问题

第一，关于权利主体。原则上，任何个人均可以向信息处理者发起携带请求，但不满１４周岁

未成年人和死者的个人信息是否可携带、如何行使可携带权有待明确。

从规范逻辑上看，不满１４周岁未成年人享有个人信息可携带权，但应当严格限制。根据《个

保法》第２８条，信息处理者Ａ在收到携带请求时，应当认证携带请求是经过父母或者监护人同意

的。然后，处理者Ｂ需要证明处理目的是特定的，限于充分必要范围之内，并在取得父母或者监护

人同意后，接收携转的个人信息。〔３３〕为使保护链条更加完整，今后专门制定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

处理规则可以要求信息处理者Ａ在传递数据时提示Ｂ此信息属于未成年人个人信息。

同时应当明确，死者的个人信息原则上不可携带。根据《个保法》第４９条，近亲属可以为了自

身合法、正当的利益，对死者的个人信息行使查阅、复制、更正、删除等权利，死者生前另有安排的

除外。此处的复制行为应理解为满足知情权要求的传统复制权，如近亲属可以通过查阅和复制死

者的聊天记录等方式了解遗产安排等事项，但可携带权是分配数据利用价值的权利，对近亲属自

身的权利不产生影响。〔３４〕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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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见前注〔１〕，汪庆华文，第１９２—１９３页。

参见宋保振：《“数字弱势群体”权利及其法治化保障》，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第５８—６０页。

一般个人信息处理需要明确、合理的目的，但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要求的是特定目的。有研究认为，特定

目的必须是特定化的、具体的、明确的目的，可以是立法机关和执法机关明确制定的目的，且应当与充分的必要性

相结合来判断。参见王利明：《敏感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问题———以〈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解释为背

景》，载《当代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１期，第１２—１３页。

参见程啸：《论死者个人信息的保护》，载《法学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２２—２３页。



第二，关于义务主体。首先，义务主体应当是私人而非国家机关。《个保法》第４５条虽然未明

确排除国家机关，但国家机关的信息处理活动与可携带权的设置目的并不兼容。一方面，国家机

关开展信息处理活动的合法性基础是为履行“法定职责”，增进的是公共利益而非纯粹的经济效

益。此时，个人针对国家机关主张的一系列程序性权利，旨在推动高权行为透明、公正，而以增强

个人对信息的控制、促进信息利用为目的的可携带权不适合向国家机关发起。另一方面，可携带

权的重要作用是破除用户锁定效应及平台垄断问题，国家机关不存在此类问题。比较法上，ＧＤＰＲ

［“前言”第６８条、第２０（３）条］和新加坡２０２０年修订的《个人数据保护法》［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Ａｃｔｏｆ２０２０］［第２６Ｆ（１）条］都将国家机关排除在义务主体之外。即便

如此，国家机关依然可以秉持便民原则，自愿将可携带权作为柔性的管理措施。〔３５〕

其次，可携带权针对的义务主体是信息处理者Ａ而非作为信息接收方的处理者Ｂ。具体而

言，Ａ应当基于个人请求向其本人或者向信息处理者Ｂ传送相关的个人信息，Ｂ则没有接收义务。

可若Ｂ拒绝接收而致使个人和Ｂ之间的合同无法履行或者产生了权利侵害的，可能承担合同法或

者侵权法上的责任；若其过度收集、滥用、泄露所接收的个人信息，也可能违反《个保法》上的合规

义务，需承担民法上或行政法上的责任。

（二）客体限定问题

并非所有与权利人相关的个人数据均具有可携带性。在ＧＤＰＲ中，权利客体需同时满足两个

条件。第一，仅经由个人同意或者为履行合同所必需而处理的个人数据才可携带，基于其他合法

性基础而处理的个人数据被排除在外，如为履行法律义务。第二，仅个人向数据控制者提供的

（ｈａ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ｔｏ）数据才可转移。欧盟第２９条工作组（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的前身）公布的《数据

可携带权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提出，为充分实现个人数据可携带权的价值，不应对此进行过窄

解释，数据主体积极地、有意识地提供的个人数据（如电子邮箱、年龄）以及因使用服务或设备而监

测获得的数据（如操作日志、网页浏览记录）都应属于保护范围，但不包括数据控制者创造的衍生

数据（ｄｅｒｉｖｅｄｄａｔａ），如通过分析用户的网页浏览记录、行踪轨迹、交易记录而推断出的用户画像，

如用户性别、所在地区、年龄段、消费偏好等。〔３６〕这主要是考虑到数据上的多元利益问题：对于原

始数据，数据处理者的主要作用是记录与保存；相比之下，数据处理者在衍生数据中投入了更多的

创造性劳动，即使输入的用户数据相同，不同算法模型对用户的消费意愿、消费习惯等诸多个人特

点所做的推断亦有不同。〔３７〕通过解构这些数据，甚至可以反向推断出其背后的算法逻辑，侵犯企

业的著作权或商业秘密。〔３８〕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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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见前注〔１０〕，王锡锌文，第１７—１８页。

该《指南》提出推断数据（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ｄａｔａ）和衍生数据不在可携带权的范围内，但没有解释两个概念的区

别。Ｓｅ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９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ｒｔｙ：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ｏ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ＤａｔａＰｏｒ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ｄｏｐｔｅｄｏｎ１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ｌａｓｔｒｅｖｉｓｅｄａｎｄａｄｏｐｔｅｄｏｎ５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７，１６／ＥＮＷＰ２４２ｒｅｖ．０１，ｐ．９ １１．在数据分类方面，我国

司法案例和学术研究较为普遍的分类是原生／原始数据和衍生数据：前者包括了用户主动提供的数据和监测数

据，与《指南》中可携带权的权利客体是一致的。衍生数据则是“通过计算、分析原始数据产生的新数据”。鉴于此，

本文使用原生／原始数据和衍生数据这一分类。学术研究部分，可参见邢会强：《大数据交易背景下个人信息财产

权的分配与实现机制》，载《法学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６期，第９９—１０２页。司法案例部分，可参见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

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浙江搜道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杭州聚客通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

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２０２０）浙０１民终５８８９号。

参见徐伟：《企业数据获取“三重授权原则”反思及类型化构建》，载《交大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２４—３７页。

ＳｅｅＰａｕｌＤｅＨｅｒｔ，ＶａｇｅｌｉｓＰａｐａ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ｕｅｔａｌ．，犜犺犲犚犻犵犺狋狋狅犇犪狋犪犘狅狉狋犪犫犻犾犻狋狔犻狀狋犺犲犌犇犘犚牶犜狅狑犪狉犱狊

犝狊犲狉犆犲狀狋狉犻犮犐狀狋犲狉狅狆犲狉犪犫犻犾犻狋狔狅犳犇犻犵犻狋犪犾犛犲狉狏犻犮犲狊，３４（２）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Ｌａｗ＆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３，１９９ ２００（２０１８）．



网信办在２０２１年１１月公布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条例

（征求意见稿）》）表示，可携带权的范围是“基于同意或者订立、履行合同所必须而收集的个人信

息”。这首先排除了基于《个保法》第１３条所列的其他合法事由所收集到的个人信息，如通过公开

渠道收集的个人信息。其次，可携带的是处理者“收集”而非加工产生的个人信息，即原始信息。

可见，网信办意图将权利范围限缩到与欧盟一致。〔３９〕

与之相关的法律问题是，《个保法》第４５条并未对可转移的个人信息做出限制，那么将来网信

办的正式规定可否限制权利客体？该问题不是讨论何种个人信息可携带或不可携带———这属于

立法价值判断范畴，而是限制权利客体的法律可行性。形式上，网信部门已获得概括授权，相关规

定具有形式合法性。实质问题则是，这样的规定是否违背授权目的？这需要综合《个保法》的规则

表达和我国整体的个人信息保护思路予以考察。其一，我国尚未确立个人信息权，仅将个人信息

作为受法律保护的利益。〔４０〕第四章“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应被理解为，个人对个

人信息的权利或权能产生于个人信息处理这一背景中，个人对个人信息本身不享有对世性的、支

配性的权利。〔４１〕同样，《民法典》只使用了“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这一表达。司法裁判

亦如是，在“微信读书案”中，法院认为：个人信息是受法律保护的法益，需要与信息利用、流通价值

相平衡，尚未上升至权利。〔４２〕其二，立法或学理研究基本认同应当平衡个人信息之上的个人利

益、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这也是《个保法》贯穿始终的要旨。《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第５８条也

是类似的规定。而比较法上，除欧盟外，新加坡同样将衍生信息排除，〔４３〕ＣＣＰＡ规定消费者可以请

求企业提供其所收集的个人信息，从第三方处收集的消费者信息基本可认定为收集的信息，衍生

信息就语义而言则不被包含在内。〔４４〕综上所言，对第４５条第３款中可转移的个人信息进行限定

符合我国当前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态度，也与域外规定接轨。

既然网信办可以对个人信息转移权的客体做出限制，对应的个人信息接收权的客体也应当与

之保持一致。这意味着，在广义的复制权下，以实现知情权为目的的传统复制权的客体，是除了法

律特别规定以外，所有信息处理者正在处理的个人信息及相应的处理事项，包括个人主动提供的

或从第三方处获取的原始信息以及衍生信息；而个人信息接收权的客体范围则与《个保法》第

４５条第３款保持同步。

（三）法律效果辨析

个人信息携带的法律效果主要可以从辨析此权利与删除权的关系切入。个人信息具有非竞

争性和排他性，从Ａ处转移至Ｂ处既可以意味着将其从Ａ处删除，也可意味着在保留Ａ处的情况

下，将其复制至Ｂ处。在 ＧＤＰＲ制定早期，欧盟数据保护监督员（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ＥＤＰＳ）在报告中提出，个人数据可携带权可以帮助个人从信息社会服务提供者或其他

相关的数据控制者处获取数据，同时确保“过去的（服务）提供者或其他控制者删除信息，即便他们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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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颁布前，也有学者持同样观点，见前注〔１１〕，程啸书，第３４５—３４６页。

有研究将个人信息权（益）解释为个人在信息处理活动中受保护的权利，属于公法权利。见前注〔１２〕，王

锡锌文，第１４６—１５７页。

参见张新宝：《论个人信息权益的构造》，载《中外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１１５３—１１５５页；蔡培如：《欧盟法

上的个人数据受保护权研究———兼议对我国个人信息权利构建的启示》，载《法学家》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２９—３０页。

黄某诉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等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益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北京互联网法院民事裁

定书（２０１９）京０４９１民初１６１４２号。

Ｓｅ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Ａｃｔｏｆ２０２０，Ｔｗｅｌｆｔｈ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Ｐａｒｔ１，１（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ａｗＤａｔａ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ｄｖｉｓｏ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ｃｔ．



试图因自己的合法目的保留这些信息”。〔４５〕但ＧＤＰＲ最终选择了Ａ、Ｂ处数据共存模式，第２０条

第３款规定，行使本条第１款的权利不应影响第１７条规定的删除权（被遗忘权）。此模式更契合个

人数据可携带权的创设目标。因为若将数据进行转移意味着自动删除原数据，个人就只能在Ａ、Ｂ

服务中“二选一”，这反而提高了转移成本，与权利创设目的背道而驰，即增强个人对个人数据的控

制能力，降低消费者的转移成本，打破锁定效应这一目的。〔４６〕既然我国当前也对大型互联网平台

的垄断问题保持相当警惕的态度，《个保法》第４５条第３款的“转移”应解释为在保留原数据前提下

的副本传输行为。但在传输完成后，个人可以基于删除权，请求清除留存在Ａ处的个人信息。

（四）权利行使条件

第一，个人信息以电子化形式记录。那些以非电子化形式记录的个人信息因机器不可读取，

几乎不具有数据再利用意义上的价值。〔４７〕但这并不妨碍信息主体为实现知情权，以传统的查阅、

复制权之名，要求信息处理者向其提供书面记录的个人信息副本，只是此时处理者没有义务将书

面的个人信息以电子化形式录入。

第二，以技术可行为前提。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实现受到技术发展水平的高度限制，信息传输应

当以通用格式进行，甚至两个处理者之间需要实现系统对接。此外，软硬件更新成本、准备时间亦须

考虑在内。在ＧＤＰＲ中，信息处理者只是被鼓励而没有义务发展具有互操作性的系统。但《个保法》

第４５条第３款没有对“个人信息转移权”做出技术限定，若像欧盟一样没有互操作性要求，则有架空

该权利之危险。如此，为兼顾权利的实现和技术条件的客观限制，网信部门的首要义务是与技术部

门、行业、企业联合研发和确立具有相对统一性的、最低限度的通用信息传输标准、方式，并根据信

息处理者的类型和规模，分类别、有层次地确定技术准备期限。〔４８〕其中，由《个保法》第５８条确立

的“提供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信息处理者”，因具有较为先进的技

术研发能力，又负有较重的社会责任，建议由其率先落实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相对地，对用户群体

较少或者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并不频繁的企业，应当给予更为宽容的技术免责空间。〔４９〕

第三，跨境携带转移上的限制。《个保法》对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设有专章要求，数据跨境问

题不仅关涉个人同意，还折射出数据主权下的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等面向。〔５０〕在欧盟，数据跨境

既可以通过适当性评估、标准合同等形式完成，也可以基于个人单独同意而开展；而我国采用了叠

加模式，信息处理者同时需要通过国家的审查并获得个人单独同意。〔５１〕根据网信办２０２２年５月

通过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或敏感个人信息达到

一定数量的信息处理者，在向境外提供数据时，需要通过网信部门组织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鉴

于数据出境中的利益之复杂和程序之烦琐，在个人信息转移权的适用中，信息处理者Ａ应有权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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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２０２０年修订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同样规定只有电子数据才可携带。Ｓｅ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Ａｃｔｏｆ２０２０，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６Ｆ（２）（ａ）．

见前注〔１０〕，王锡锌文，第１８—１９页。

见前注〔３〕，郭江兰文，第９０页。

参见吴玄：《数据主权视野下个人信息跨境规则的建构》，载《清华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３期，第８１—８６页。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３８条、第３９条。参见蔡培如：《个人信息保护原理之辨：过程保护和结果保护》，

载《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１００页。



绝向境外的处理者Ｂ携带转移个人信息；但个人仍然可以基于个人信息接收权，先从Ａ处获取具

有可携带性的个人信息，再向境外的处理者Ｂ传输。

第四，与他人的权利、自由之平衡。一些个人信息是社会交往和互动的记录，这些信息可以同

时识别或关联到多个个人，如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多人合照等。法院在“抖音案”中表示，“在处理

手机通讯录中联系人姓名和手机号码时，既是对手机用户个人信息的处理，又是对通讯录中联系

人个人信息的处理”。〔５２〕个人若请求将这些个人信息携带至新的信息处理者，原则上应当取得每

一个信息主体的同意，但这将极大降低权利实现的可能，也大幅提升了义务履行成本。

欧盟《指南》认为，那些可以关联到第三方的个人数据，应当仅处于请求转移的数据主体的

控制之下，且只能纯粹为其私人的或家庭的需求而使用。此时，作为接收方的数据控制者不能

为自己的目的处理这些个人信息，如建立第三方的个人画像、进行市场营销。〔５３〕新加坡的规定也

与之相似。〔５４〕这一规定的理由在于，于第三方而言，如果信息主体利用信息的情境并未发生变

动，个人信息存储在信息处理者Ａ或Ｂ处本身没有差异，只是当处理者Ｂ为自己的目的处理这些

信息时，这一处理目的于第三方而言就是全新的处理目的，此时就超出了第三方的合理预期范围，

第三方对信息处理所产生的风险无法做出合理评估；而且，第三方在不知情时，也不能向处理者Ｂ

行使查询权、更正权、删除权等一系列个人权利。

《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则采用了场景理论，第２４条第１款第２项规定：“请求转移的个人信息

是本人信息或者请求人合法获得且不违背他人意愿的他人信息。”具体而言，对联结到多主体的复合

信息，不违背他人意愿当然包括在携带转移前明确取得第三方同意；但更重要的是，如果信息携带在

第三方可以合理期待的范围内，则无需取得个人同意，此时便需要结合信息处理的目的、场景来界定

何谓“合理期待”或者情境脉络完整。但第三方在个人信息处理中的权利如何行使是待解决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因履行义务而产生的经济成本原则上不能成为免责事由。因为个人信息可

携带权的首要目的是充实个人权利，从而矫正个人和处理者之间存在的数据资源不对称问题，在此之

后才谈论此权利可能带来的市场和经济效应，也就是在这个维度下才涉及经济利益平衡问题。〔５５〕

但是，权利的行使应当限制在合理限度之内，如果个人超出一定频次提出携转请求，可以参考政府

信息公开制度中的收费规定，有梯度地收取费用以补偿因履行义务而产生的经济支出。〔５６〕

综上，源自域外的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在我国推进和落地时，需要精准地在本国的个人信息保

护法律框架中进行释义，使之从宣誓性条款转变为内涵饱满的、与本土规范相协调的具体权利。

四、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制度体系构建

上文从权利 义务视角对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内涵进行了解读。具体到权利落地问题则更适

合先找准制度体系定位，将之嵌套入以数据处理流程为主线索所架构起的制度安排之中，再将具

体的权利、义务内容填充进去，使权利保护内嵌在数据处理机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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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某某诉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益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北京互联网法院民事

判决书（２０１９）京０４９１民初６６９４号。

Ｓｅ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９ＷＰ，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３６〕，ａｔ１１ １２．

Ｓｅ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Ａｃｔｏｆ２０２０，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６Ｉ．

类似地，欧盟法院在“谷歌西班牙案”中提出，企业不能以履行被遗忘权而产生经济成本来拒绝履行。参

见蔡培如：《被遗忘权制度的反思与再建构》，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１７８页。

参见《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国办函〔２０２０〕１０９号，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７日发布。



（一）体系定位：数据共享下的个人信息携带

狭义的数据共享，指处理者将个人信息或其他数据传递至另一特定处理者，双方都对被传递

的数据享有独立的控制权。〔５７〕广义的数据共享则纳入了数据开放制度，向不特定多数人提供个

人信息或其他数据也属于共享范畴，如《电子商务法》第６９条第２款“国家采取措施推动建立公共

数据共享机制，促进电子商务经营者依法利用公共数据”。数据共享与个人信息可携带之间的关

系是什么？脸书（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在２０１９年发布的《数据携带和隐私》报告中，对数据共享中的若干情

形是否属于个人数据携带提出了疑问。〔５８〕实际上，个人信息接收权不属于典型的共享行为，因为

传输不是在信息处理者之间点对点进行。

而将个人信息转移权“信息处理者Ａ→信息处理者Ｂ”置于数据共享体系中进行重思与再定

位，可以发现，该权利是对数据共享机制中的个人权利以及数据权益配置问题在局部上的法律回

应，这些问题此前主要通过司法裁判解决，但判决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例如，２０１６年“新浪微博

诉脉脉案”确立了“三重授权原则”———第三方应用通过开放平台获取用户信息时，需要获得“用户

授权＋平台授权＋用户授权”，也就是说，当用户或平台任何一方不予授权时，数据共享都无法进

行。该案所涉的用户信息是头像、名称（昵称）、职业信息、教育信息及用户自定义标签、用户发布

的微博内容等，多数属于由用户提供或产生的原始信息。〔５９〕但后来通过“淘宝诉美景案”“腾讯诉

搜道案”，法院对这一规则进行了调整和补充，提出数据可分为原始数据个体和数据资源整体两种

形态，就单一原始数据而言，企业是否同意不具有决定性意义，数据控制主体只能依附于用户的信

息权益，依其与用户的约定对原始数据享有有限使用权，未经许可使用他人控制的单一原始数据

只要不违反“合法、必要、征得用户同意”原则，一般不应被认定为侵权行为。〔６０〕而将部分数据是

否可共享流通的决定权完全交付于用户，正是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要义，《个保法》以对个人赋权

的形式尝试缓解数据垄断问题。〔６１〕值得注意的是，对“三重授权原则”而言，可携带权的创设仅剥

夺了企业对可携带部分的个人信息是否可以共享的决定权，但企业仍然对之享有使用权。

另一方面，个人信息可携带权也提升了个人在数据共享环节中的积极性。在此之前，信息共

享活动一般由作为传递方的信息处理者Ａ或接收方Ｂ主动发起，双方具有关联或者合作关系，接

收方Ｂ对个人信息的利用与保护受到Ａ、Ｂ双方所订立的合同的约束。特别是，在未取得个人特别

授权时，Ｂ对个人信息进行利用的权利范围不能超出Ａ的权利范围。〔６２〕此时，个人在信息处理活

动的参与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时间点：个人在对信息处理者Ａ所发起的处理请求表达同意时———

尤其是对其隐私政策表达概括同意时，包含了对此后信息共享行为的授权；或者，在Ｂ发起信息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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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共享”的定义可参见《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第３．１３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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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诉北京淘友天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淘友天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６）京７３民终５８８号。

参见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与安徽美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８）浙０１民终７３１２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２０２０）浙０１民终５８８９号。

已有研究发现个人信息可携带权与三重授权原则之间存在冲突，并提出调适方案。本文也认可冲突的

存在，但认为：司法判决已对“新浪诉脉脉案”所确立的三重授权原则进行了改变，改变后的规则与个人信息可携

带权之间是否存在冲突，取决于可携带的个人信息的范围。参见刘辉：《个人数据携带权与企业数据获取“三重授

权原则”的冲突与调适》，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２年第７期，第１１９—１２１页。

参见王利明：《数据共享与个人信息保护》，载《现代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５３—５４页。



享请求时，个人做出单独同意的意思表示，继而Ａ向Ｂ开放数据接口。〔６３〕现在，因为可携带权的

引入，个人不再是告知同意规则下处于被动地位的同意方，信息主体为了增进本人利益，可以积极主

动地发起数据共享请求。信息处理者Ａ和Ｂ之间也不需要形成商业关系———接收方Ｂ可以是个人

指定的任意的信息处理者，Ａ与Ｂ之间不需要就信息处理的目的、范围等内容签订合同。由此，个人

信息的流转也就不再仅以信息处理者的利益为主要导向，处理者Ａ、Ｂ之间的利益关系也获得松绑。

概而言之，因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创设，个人信息共享活动至少分化出两类场景：对那些政策上

具有可携带性的个人信息，是否共享的决定权配置给个人；除此之外的个人信息，决定权配置给企业

或者个人加企业，这既可以在数据交易市场中完成，也可以由两个信息处理者达成合作协议完成。

（二）制度构建理念：基于场景和试验的个人信息携带

个人信息上附着的多元利益如何在保护和利用之间达到平衡？这几乎不可能通过一整套静

态的、完备无缺的规则体系完成，而需要根据时空、主体和情境，持续性地探索与修正规则。同样，

哪些个人信息适合通过可携带权这一通道流通利用，需要以场景为依托、以试验为理念不断摸索。

所谓“以场景为依托”，指关于个人信息携带的方式、范围，应当根据特定行业所存在的数据垄断

情况、个人信息被再次利用的可行性及可能创造的价值、其上附着的多主体利益，有针对性地确立并

调整规则，比如仿效公共数据开放目录，以目录清单的形式灵活确定可携带的数据范围。已有实证研

究对从脸书这一社交平台上携带出的个人信息进行了深度分析，发现这些数据不仅不能帮助潜在竞

争者创造能与脸书相竞争的平台，也很难用以研发新的功能，个人信息携带也就不能达到理论上的促

进竞争和创新的目的。这是因为社交数据具有强烈的场景导向和互动性，而这些有意义的信息很大

范围上牵涉第三人的隐私、个人信息，不属于可携带范围；但像运动数据、健康数据、音乐数据这些

与个体高度关联又不涉及第三方的个人信息，则具有较高的可携带意义和竞争、创新价值。〔６４〕这

意味着，个人信息是否应当赋予可携带性，需要在细分领域中不断分辨与证成。

所谓“以试验为理念”，指在可携带规则创设后，仍然应当持续性评估可携带权的实践特点和

问题，在不断扫清权利落地障碍的同时，以改善竞争秩序和提升权利保护为目标，及时调整权利实

践方式。例如，尽管在理论上，与已形成一定地位和规模的服务提供者相比，潜在竞争者更有意愿

和动力分析、利用携转的个人信息以提高自身竞争力，但研究却表明，当前潜在竞争者很少开通个

人信息转入通道，这反而成为可携带制度中的痛点、难点。〔６５〕再如，如若设置可携带权的初衷是

破除数据垄断问题，更匹配的可携带方式可能是单向度地从大型平台向潜在的、小型的竞争者输

出数据；当竞争秩序环境改善后，再尝试将携转方式改为双向传输或调整接收主体的资格。甚至，

改善竞争秩序和提升权利保护这两个目标时而充满张力，需要立法者反复做出价值判断。

（三）携带模式：一次性携带和持续性携带

从携带模式的类型展开观察，若信息处理者Ａ根据个人请求，将过去指定时间内的、特定的个

人信息向其本人或者处理者Ｂ传输，传输完毕则义务履行完毕，此种个人信息携带可称为“一次性

携带”。若自个人发起请求后，处理者Ａ不仅向外传输已经产生的个人信息，并且持续性地、不间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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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６４〕

〔６５〕

如《京东隐私政策》（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日更新，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８日生效），ｈｔｔｐｓ：／／ａｂｏｕｔ．ｊｄ．ｃｏｍ／ｐｒｉｖａｃｙ／＃ｂ ｆ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ｓｅｅＧａｂｒｉｅｌ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ＭｉｃｈａｅｌＷｅｉｎｂｅｒｇ，犇犪狋犪犘狅狉狋犪犫犻犾犻狋狔犪狀犱犘犾犪狋犳狅狉犿犆狅犿狆犲狋犻狋犻狅狀，

ＥｎｇｅｌｂｅｒｇＣｅｎｔｅｒ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Ｐｏｌｉｃｙ，ＮＹＵ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ａｗ（Ｎｏｖ，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ｌａｗ．ｎｙｕ．ｅｄｕ／

ｃｅｎｔｅｒｓ／ｅｎｇｅｌｂｅｒｇ／ｐｕｂｓ／２０１９ １１ ０６ ＤａｔａＰｏｒ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ｓｅｅＥｍｍａｕｅｌＳｙｒｍｏｕｄｉｓ，ＳｔｅｆａｎＭａｇｅｒｅｔａｌ．，犇犪狋犪犘狅狉狋犪犫犻犾犻狋狔犫犲狋狑犲犲狀犗狀犾犻狀犲犛犲狉狏犻犮犲狊牶犃狀

犈犿狆犻狉犻犮犪犾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狀狋犺犲犈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狀犲狊狊狅犳犌犇犘犚犃狉狋．２０，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ｎＰｒｉｖａｃｙ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３５１，

３５１ ３７２（２０２１）．



断地继续传输最新生成的个人信息，直至个人明确提出终止传输的请求为止，此种携带模式可称

为“持续性携带”。在持续性携带模式中，传输直接发生在信息处理者Ａ、Ｂ之间，双方系统需具有

互操作性，这并非ＧＤＰＲ中数据可携带权的应然之意，但２０２０年颁布的《欧洲数据战略》将之作为

可携带权发展的新方向，用以增强个人在数据利用中的主导权，〔６６〕这在最新草拟的《数据法案（草

案）》（ＤａｔａＡｃｔ）和《欧洲健康数据空间条例（草案）》（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ＨｅａｌｔｈＤａｔａＳｐａｃｅ）中均得到体现。

ＯＥＣＤ在２０２１年发布的《数据携带、互操作性和数字平台竞争》报告中指出，“一次性传输可

能需要更大程度的用户参与（例如，用户通过重复请求以获取最新数据），并且可能包含明显的延

迟，这将降低数据可携带性这一选项的吸引力”。〔６７〕相比之下，在持续性携带中，数据源源不断地

输出且具有一定的时间连贯性，这既可以加深个人对数据的控制和利用程度，同时数据在数量和

质量方面的提升也有利于接收者开展更为深度的数据分析，更深层次地驱动创新、刺激竞争。尽

管如此，ＯＥＣＤ也指出，持续性携带可能会增强主导平台的地位，因为当潜在的竞争对手的业务活

动建立在获取主导平台的数据之上时，主导平台因此获得了数据使用上的权力和可见性，比如在

竞争对手使用ＡＰＩ访问数据时，主导平台可以监控竞争对手的行为，从而推断出竞争对手的研发

方向。〔６８〕所以，持续性携带在技术要求和规范保障上更为复杂。

在适用上，个人信息接收权和转移权均存在一次性携带模式，但仅转移权可产生持续性携带

模式。至于《个保法》是否包含了持续性携带，有赖于网信办在今后的细则中解释第４５条第３款

“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提供转移的途径”这一条文。《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第２４条第１款将之

细化为“数据处理者应当为个人指定的其他数据处理者访问、获取其个人信息提供转移服务”，依

然没有明确采用何种模式，这为两种模式并存留下了解释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其后第２４条第

３款“请求转移个人信息次数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数据处理者可以收取合理费用”应当仅适用于

一次性携带模式。

（四）实现机制：个人信息管理系统

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实现有赖于与之配套的技术系统与平台，个人信息管理系统便应运而

生。个人信息管理系统（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ＩＭＳ），也称为“个人数据存

储”“个人数据空间”“个人数据保险库”，是一个以用户为中心的操作平台，通过将各个信息处理者

汇聚到平台内，用户可以在统一的平台上了解和参与个人信息处理过程，在便捷的、用户友好型的

操作环境中设置隐私偏好、追踪个人信息处理情况、行使个人权利，存储和允许第三人访问个人信

息。〔６９〕《欧洲数据战略》提出，个人数据程序应用提供商或像“个人数据空间”这样的新型数据中

介是为个人赋能的方向，其中个人数据空间将在数字欧洲计划中得到特别支持。〔７０〕可以说，个人

信息可携带权是ＰＩＭＳ得以运行的基础，同时ＰＩＭＳ也是权利实现的重要配套机制，正因这一权利

的存在，平台才可以链接各个信息处理者，并将个人信息在不同处理者之间流转。实践中，由谷歌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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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Ｄａｔａ，ＣＯＭ（２０２０）６６ｆｉｎａｌ，ｐ．２０．

ＯＥＣＤ （２０２１），犇犪狋犪 犘狅狉狋犪犫犻犾犻狋狔，犐狀狋犲狉狅狆犲狉犪犫犻犾犻狋狔犪狀犱 犇犻犵犻狋犪犾犘犾犪狋犳狅狉犿 犆狅犿狆犲狋犻狋犻狅狀，ＯＥＣ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Ｐａｐｅｒ，ｐ．１１，ｈｔｔｐ：／／ｏｅ．ｃｄ／ｄｐｉｃ．

Ｉｂｉｄ，ａｔ１８．

Ｓｅ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ＥＰＤＳＯｐｉｎｉｏｎｏｎ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ｐｉｎｉｏｎ９／２０１６，２０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６，ｐ．５ ８；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ｅｗＥｒａｆｏｒ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Ｐｒｉｖａｃｙ？Ｉａｐｐ，２１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ｉａｐｐ．ｏｒｇ／ｎｅｗｓ／ａ／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ｅｗｅｒａ

ｆｏｒ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ｐｒｉｖａｃｙ／．

Ｓｅ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６６〕，ａｔ２０．



主导的开源项目“数据传输计划”（Ｄａｔａ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ｒｏｊｅｃｔ）正是ＰＩＭＳ中数据携带理念的执行。

但ＰＩＭＳ作为数据中介，如何在保持中立的前提下维持运营，至今仍在摸索中。ＥＤＰＳ在关于

ＰＩＭＳ的专家意见中认为，免费增值模式是ＰＩＭＳ较为适合的运营模式，也就是在基本功能免费的

基础上，提供诸如个性化分析这样的收费板块。〔７１〕同时，ＰＩＭＳ对那些以隐私保护为理念的公司

而言，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除此之外，如何保障数据安全、验证访问者的可信性，以及如何在设

计上遵守数据隐私规则等问题都还有待解决，这需要结合后续实践进一步探索和展开。〔７２〕

五、结　　语

《个保法》第四章“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所明确的绝大部分个人权利只涉及“个

人 信息处理者”这一对关系；不同的是，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牵涉个人、信息转出者和信息接收者三

方主体。而且，只有可携带权使数据以可被再次利用的形式进入流通环节，该权利因此牵涉到了

数据权益配置这一如此重要的命题。鉴于权利内部结构的复杂性以及相应制度机制的新颖性，有

必要立足于本土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对其进行解释和建构。作为具有强烈功能导向的新兴

权利，该权利如何改善“信息主体 信息处理者”“新兴数据处理者 数据垄断主体”之间日益严峻的

权力或资源不对等问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和实践中不断反思与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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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ｐｏｒ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ｏｄｅａｎ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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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ｃｅｉｖｅａＣｏｐｙ，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ａｔａＦ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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